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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

35 号）及相关要求，现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资产公司）有关重大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 

国 寿 远 通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

911100005844942348，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以下简称国寿远

通）成立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，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人民

币，经营范围包括：房地产开发；物业管理；出租办公用房；

出租商业用房；酒店管理；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；房地产

信息咨询。 

国寿远通属于资产公司股东中国人寿保险（集团）公司

间接控制的公司，构成资产公司关联方。 

二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

资产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与国寿远通签署了《国寿

金融中心写字楼租赁合同》（以下简称租赁合同），预计合同

总金额超过我公司上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%且超过 3000

万元，因此该项交易构成资产公司重大关联交易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交易中，国寿远通向资产公司出租国寿金融中心 27、

28、29 层办公用房和地下库房，协议有效期为 2021 年 4 月

1 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止。合同期内资产公司向国寿远



通支付费用为人民币 144,714,753.6 元(含税)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交易定价是国寿远通与资产公司按照一般商业条款，参

照同类交易价格，遵循诚实信用、公平合理的原则予以协商

确定。在条款制定的过程中，双方本着一致目的，在参考国

寿金融中心其他租户及周边区域租金水平的基础上，结合自

身实际情况对此次房屋租赁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协商，经反

复磋商和集中采购形成本次交易方案。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

理，符合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，对我公司本期和未来财

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根据监管规定和公司制度，本项交易已于 2021 年 1 月

11日经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 4期会议

以通讯方式审议通过，并于 2021 年 2 月 4 日经我公司第五

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（临时）以现场会议方式进行审议，

会议共 9 名董事参加，其中关联董事 5 人回避表决，非关联

董事 4 人均表决同意，并经独立董事一致同意。 

特此公告 

 
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21 年 3 月 10 日 


